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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参与竞拍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交易概述 

（一）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金控”）通过收购联合铜箔

（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铜箔”）间接持有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融人寿”）10,000 万股股份事项。 

2015 年 9月 16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

子公司贵阳金控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英华”）和上

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科”）签署《中科英华高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就贵阳金控拟收购中科英华和上海中科持有的联合铜箔股权

事宜进行了约定，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9 月 1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关于子公司拟收

购股权资产暨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鉴于西藏中科英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中科”）和上海中科均为

中科英华的全资子公司，2015 年 9月 23 日，中科英华、上海中科、西藏中科

和贵阳金控共同签署了《交易备忘录》约定：西藏中科受让上海中科持有的标

的公司全部股权并承接上海中科在《框架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2015 年 10 月 15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30 次会议审议通过，贵阳金

控与中科英华和西藏中科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和西藏中科英华科技有限公司与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贵阳

金控拟以自有资金 200,000万元收购联合铜箔 100%的股权。联合铜箔持有中融

人寿 10,000 万股股份，占中融人寿总股本的 20%。贵阳金控通过收购联合铜箔

股权间接持有中融人寿 20%的股权（即 10,000 万股股份）。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2

015 年 10月 1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与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资产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

告》。 

2015 年 10 月 29 日，贵阳金控与中科英华、西藏中科签署了《中科英华

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西藏中科英华科技有限公司与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

告，联合铜箔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0 亿元。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201

5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

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关于子公司拟收购股权资产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进展



 
 

 

公告》。 

2015 年 11 月 24 日，联合铜箔在广东省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前述

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联合铜箔的股东由中科英华、西藏中科变更为

贵阳金控，联合铜箔成为贵阳金控的全资子公司，贵阳金控间接持有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权。 

（二）贵阳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参与中融人寿增资事项。 

2016 年 9月 19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50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

子公司贵阳金控与中融人寿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以自有资金出资 123,500

万元认购中融人寿 24,700 万股股份；联合铜箔与中融人寿签订《投资入股协议

书》，以自有资金出资 62,830 万元认购中融人寿 12,566 万股股份。有关具体内

容详见 2016 年 9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与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关于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拟参与中融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关于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拟参与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目前，中融人寿前述增资事项已报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保监会”）审批。 

如本次增资完成，贵阳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持有中融人寿股份情

况详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所持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所持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1 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0 0 24,700 19 



 
 

 

2 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10,000 20 22,566 17.36 

 小计 10,000 20 47,266 36.36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所持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所持股份

（万股） 

持股比例

（%） 

3 其他股东 40,000 80 82,734 63.64 

 合计 50,000 100 130,000 100 

 

（三）贵阳金控参与竞拍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份事项。 

2016 年 9月 5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9次会议审议通过，贵阳金控

以参与竞拍的方式收购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公开转让的中融人寿 20%的股权（即 10,000 万

股股份；根据北交所官网公示的《产权转让公告》，如转让成功，则该部分股权

所对应的认购新增股份的权利随之转让给受让方）。有关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9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

讯网公司公告《关于子公司拟以参与竞拍的方式收购股权资产并签订相关协议

的公告》。 

如本次交易完成，贵阳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持有中融人寿股份情

况详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4,700 26.69 

2 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22,566 17.36 

 小计 57,266 44.05 



 
 

 

3 其他股东 72,734 55.95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合计 130,000 100 

 

二、股权竞拍进展情况 

经中融人寿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中融人寿股东同意

进行增资且转让方清华控股有权优先认购 20,000 万股。如本次转让成功，则该

部分股份所对应的认购新增股份的权利随之转让给受让方。 

清华控股在北交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份。挂牌

转让公告于 2016年 9月 20日在北交所官方网站公告，项目编号 G316BJ1007394，

挂牌底价 200,000 万元。根据北交所公开挂牌相关要求，意向受让方须在北交

所确认受让资格确认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6 亿元的至北交所

指定账户。 

    2016 年 10 月 20 日挂牌期满，2016 年 11 月 1 日，公司接到北交所出具的

《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北交所已会同转让方清华控股对贵阳金控受让资格进

行确认，并要求贵阳金控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前按照《产权转让公告》的要求

将保证金 6 亿元人民币（以到账时间为准）交付到北交所结算账户。如逾期未

交纳保证金，视为放弃受让，本通知书自动失效。 

若本次交易完成，贵阳金控受让清华控股持有的中融人寿 10,000 万股股

份，并同时获得该部分股份对应的中融人寿 20,000 万股的增资权利。 

 



 
 

 

三、贵阳金控竞拍中融人寿股权所涉的增资认购权事项 

根据中融人寿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清华控股对外转让其持有

的中融人寿股份，则该部分股份对应的认购新增股份的权利随之转让。 

若前述贵阳金控受让清华控股所持有的中融人寿股份事宜完成且贵阳金控

全额认购该部分股份对应的中融人寿 20,000 万股股份增资权，则贵阳金控与联

合铜箔共同持有中融人寿的股份将达到 51.51%。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

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3）29 号）第一条

相关规定：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出资或者持

股比例可以超过 20%，但不得超过 51%。因此，公司将会根据前述股权转让及增

资事宜的进展情况对贵阳金控及联合铜箔持有中融人寿股权比例进行适当调

整。    

如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获得保监会批准并成功实施，公司通过贵阳金

控及联合铜箔持有的中融人寿股份比例将达到 51%。 

 

四、相关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中融人寿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903,992.12万元，

占公司截止 2015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5,540,014.59 万元的 70.47%，

超过 50%。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若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事

项均获得保监会批准并按计划成功实施，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该事项尚须

履行北交所交易程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程序、保监会核准程序，上述事

项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五、风险提示 

1.贵阳金控及其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参与中融人寿增资事项能否获得保监

会等有权部门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中融人寿股权转让事项尚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签署存在不确

定性； 

3.在贵阳金控与清华控股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中融人寿股权转让事

项需经保监会等有权部门批准，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4.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完成后，贵阳金控及联合铜箔合计持有中融人寿股

份将达到 51%，需经保监会等有权部门批准，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5.公司将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司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根据前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